附件1

蓬溪县民政局

2021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绩效自评

报  告

一、项目概况
我县困难群众救助工作包括有：城乡低保救助、特困人员供养救助、临时救助、流乞人员救助、孤儿（含艾滋病感染儿童）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。近几年来，县民政局通过建立救助机制，规范救助程序，提高救助标准，加强制度衔接等措施，切实做到了“应保尽保、应救尽救、应兜尽兜”，有效保障了全县近4万名困难群众基本生活，筑牢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安全网，充分发挥了兜底保障作用。现将我县2021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
二、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

（一）资金管理使用规范。我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主要来源于中、省下拨和县级财政匹配，我局严格按照了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使用办法规定规范使用。一是实行专户储存，专账管理，专款专用。县财政局、县民政局分别建立了城乡低保、特困人员、临时救助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、孤儿基本生活保障专账，用于办理资金的汇集、核拨、支付和发放等业务；县民政局救助股、福慈股、救助站分别建立了城乡低保、特困人员、临时救助、孤儿、流浪乞讨人员对象台账，实施分类管理。（2021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筹集使用情况见附表1）。二是资金分配合理。需分配困难群众救助资金时，首先由业务股室提出初步分配方案，分管领导审核，提交局党组会议研究，报县财政局汇签，最后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联合下发资金分配文件，资金分配做到按需分配、公开透明。三是资金发放及时。困难群众救助资金实行县民政局打卡发放，做到发放及时、准确，从2019年6月起全部通过“一卡通”发放。对未发放的资金存放在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中心统一管理。

（二）措施有力，各项社会救助政策全面落实落地。一是救助制度不断完善。为进一步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，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，县委县政府结合我县社会救助工作实际，先后出台了《蓬溪县“1+8+N”社会救助办法》（蓬府办发〔2018〕11号）、《蓬溪县贯彻落实〈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〉责任分工方案》（〔2021〕—23）等规范性文件，各项救助政策的实施做到有规可依。二是建立完善各项工作机制。建立了蓬溪县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，多部门共同研究解决特殊困难群众救助问题；建立“一门受理，协同办理”工作机制，在收到困难群众救助申请后及时办理或转办，为困难群众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服务。建立了低收入人口主动发现、监测预警、救助帮扶机制，提升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能力，构建低收入人口“信息采集-动态监测-预警核实-救助帮扶-数据归集”闭环管理模式，助力乡村振兴。三是对象识别精准，救助程序规范。目前我县困难群众救助工作覆盖了全县困难群众，对符合城乡低保、孤儿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及时按程序纳入，做到了“应保尽保，应退尽退”，对符合临时救助条件的对象及时实施救助，解决急难问题。并且，建立了救助对象主动发现机制，通过对全县困难群众的排查，对发现的困难群众及时纳入相应的救助保障范围；对申请救助有困难的人员，由村（社区）干部或乡镇工作人员、帮扶干部等帮助申请救助。（1）建立了规范的救助申请、分级审核审批、公示等对象认定程序。困难群众申请救助，严格按照：“本人申请、收入财产信息比对、入户调查、民主评议和二榜公示的程序开展审核审批工作”。（2）对象申请资料齐全，管理规范。申请对象资料包括：书面申请书、承诺书、授权书、家庭成员收入、财产相关证明，家庭因病、就学等刚性支出证明，实行一户一档专门管理。（3）公示全面到位。严格按照《四川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》等文件规定对享受对象实行两榜公示和长期公示，并公开投诉举报电话 (0825)5435019,接受社会监督。（4） “支出型”、“急难型”临时救助审核审批程序规范。对于情况紧急、需立即采取措施以防止造成无法挽回或无法改变的严重后果的，乡(镇)人民政府、县民政部门先行救助，紧急情况解除之后，按规定补齐审核审批手续。（5）对象精准识别，实施动态管理。坚持“两个精准”，即“对象精准”、“收入核算精准”。按照低保、特困人员、孤儿等认定条件将符合享受条件的对象及时纳入，将不符合享受条件的对象及时取消，并根据家庭月人均实际收入与保障标准的差额，据实核算低保金。四是逐步提高保障标准。2021年，我县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为600元和420元；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：城市780元/人.月，农村520元/人.月；机构养育孤儿基本生活补助标准为1400元/人.月，散居养育孤儿基本生活补助标准为900元/人.月。我局及时按要求调整保障标准，并补发调标增发资金。

三、项目绩效情况


（一）项目完成情况。

项目按照时间节点推进，坚持县委、县政府的坚强领导，继续深入践行“民政为民、民政爱民”工作理念 ，切实履行“解决民生、落实民权、维护民利”的基本职责，强化为民意识，落实为民举措，提高为民本领，突出民政特色。踏实进取，整体推进，确保各项民政工作有序开展，截至目前，项目已完成100%。圆满完成全年工作任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二）项目效益情况。 
1.逐步完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，逐步提高救助水平，按要求完成各项民生工程目标任务。

2.加大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宣传贯彻力度，整合各项社会救助资源，建立完善社会救助管理信息系统，形成“政府领导、民政部门牵头、有关部门配合、社会力量参与”的社会救助工作协调机制，进一步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。

四、问题及下步工作打算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

1.对象精准识别难：一是救助对象家庭收入核查准确难。在开展低保审核审批工作中，低保对象有谎报、虚报家庭成员收入的情况。二是信息比对难。在对救助对象家庭财产、存款进行核定时，因金融部门配合难，导致不能准确核查对象家庭财产、存款信息。

2.工作经费紧张。一是开展社会救助政策宣传，印制了大量的宣传单、册等宣传资料，资料费支出较大。二是召开社会救助经办人员业务培训会，租用会议场地，培训资料印制等费用较大。

（二）下步工作打算

1.进一步加强社会救助基层能力建设，采取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等方式，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提供服务。

2.进一步完善“1+8+N”社会救助体系，整合各项社会救助资源，形成“政府领导、民政部门牵头、有关部门配合、社会力量参与”的社会救助工作协调机制。

3.进一步健全“一门受理、协同办理”的工作机制，建立完善的社会救助管理信息系统，为困难群众提供“一站式”便民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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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21年
	5904.29
	749.86
	20
	6674.15
	940
	0
	4053.84
	4993.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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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56.14
	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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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82.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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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0
	82.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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